
彰化縣二林文化教育園區  場地借用申請書（短期）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借用單位 

（人） 
 

統一編號 

身分證字號  

電  話  

地   址          鎮/鄉           里/村           路/街         巷      弄       號      樓 

單位聯絡人  聯絡人電話  

活動名稱  
參加對象  

參加人數 人 

借用場地 

□活動中心 □中心前廣場 

□南邊廣場 □外燴場地 

□戶外木平台 □停車場 

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） 

借用設備 

□冷氣（4小時 7800元）    

□音響（麥克風） □投影機            

□廁所 

□舞台 

     

□長條桌     張  □折疊椅        張 

使用時間 
日期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星期    ）至    年    月   日（星期    ）止 

時間：   時      分 起至      時     分 止（二小時為一收費計算單位） 

其他需求 

□需要排演（預定日期：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分至  時   分） 

   ※排演時，冷氣不開放  日間（8：00〜16：00）收費 1500元，夜間（16：

00〜）收費 2500元） 

依據「場地短期收費基準表」標準，應收費用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元。如有符合「彰

化縣所屬各級學校校園開放管理要點」第十五項者，請  鈞長裁示減免額度為： 

□1.酌收費用新台幣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□ 2.免收場地費，但酌收冷氣費______元 

管 

理 

中 

心 

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 關 首 長 

   

說明：1.本表應於 14天前洽管理中心，經管理中心同意借用並繳清費用後，方得使用。 

2.機關團體事前備文敘明事由，經管理中心核定，得可減少部份場地租借費。 

3.借用單位（人）必須為此活動辦理保險事宜。 

4.聯絡電話：管理中心04-8950239或中正國小04-8964461轉41、91  


